
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系统
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构成要素 内容表述要求

事项名称 就业报到证改派手续办理 

事项简述

毕业生离校时已落实用人单位，且就业报到证也已签发到用人单位的，在
改派期内（自毕业之日起两年内），因特殊情况与原用人单位解除就业协
议，申请回户籍地，或与新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并完成“山东高校毕业
生就业信息网”登记后，2020年毕业生可以在就业信息网实现网上办理改
派手续，如需纸质就业报到证盖章的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办理的就业手
续：1.高校毕业生到中央、省属驻烟机关、企事业单位就业的，其就业手
续由市级毕业生就业管理服务部门办理（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2.高校毕业生到烟台市直和县市区管辖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就业的，
其就业手续由单位所在地县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办理；

办理材料

1.毕业生应当完成就业情况网上登记（与用人单位在“山东高校毕业生就
业信息网”签订就业协议书）；                                                         
2.就业报到证；                                             4.原
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就业协议证明（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完成解约
的不需要提供）；                                                        
3.考录到机关事业单位的，还应当提供有关录取或者聘用通知书。                                                                

办理方式 外网申报，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 材料齐全、手续完备的即时办结                                                                                                        

结果送达 材料齐全、手续完备的即时办结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办事时间
5月-10月办公时间工作日上午8：30-11：50，下午14：00-17：50；11月-
次年4月办公时间工作日上午8：30-11：50，下午13：30-17：00

办理机构及地点
1.烟台市政务服务大厅
地址：烟台市莱山区银海路46号，烟台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2.各县市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咨询查询途径 0535-6785058

监督投诉渠道
烟台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535-6256757


